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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建发„2021‟1014 号 

 

 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、神木市、府谷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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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局）、医疗保障局，西咸新区改革创新发展局，西咸新区人

社民政局，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： 

现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、国家

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医保局、全国老龄办等部门《关于推动物业

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》（建房„2020‟92 号，

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提出以下贯彻

意见： 

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落实分

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制度，制定工作方案、完善工作机制、明

确工作目标、落实工作措施，要建立定期研究决定物业服务企

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重大事项议事制度，抓好统筹指

导、组织协调、资源整合和督促检查等工作。要加强部门间的

联建互动，发挥好各自职能、协作配合，主动参与协调解决物

业服务企业在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各

地住建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。公共养老服务设施交由社会组

织或物业及其它企业开展养老服务的，须在民政部门指导下采

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确定,物业人员从事养老服务须经岗前

业务培训。 

各市区局（委）要按照职能共同推进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

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发展。住建部门负责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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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组织协调；帮助物业服务企业盘活公共

房屋和养老住房设施达标；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开展老年供餐、

定期巡访等形式多样的养老便捷服务；加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

务工作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“物业

服务+养老服务”工作纳入我省“十四五”相关规划,协助住建、

民政等部门做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布局；明确养老服务

设施相关中省预算内投资办法；加强对物业企业开展养老服务

价格的监督检查。民政部门负责指导推进、鼓励引导、监督管

理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；将物业服务企业开展

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给予政策、资金扶

持；加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化管理和行业

监管；将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服务人员纳入业务技能培训，

提高养老服务人员业务素质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社区医务

室、护理站设立运营；拟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政策措

施；承担居家养老者老年疾病防治、老年人医疗照护、老年人

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作。医疗保障部门负责拟订

物业服务企业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医疗保障相关政策并组织实

施；指导各统筹区将符合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办的医疗机构

纳入医保支付和定点协议管理范围，提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医

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。 

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借助专业养老机构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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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鼓励商业银行、社会资本向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物业

服务企业发放贷款资金，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利用自有场地设施

建设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，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给予资金

资助。依法取得工商或社会组织登记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

社区养老服务，应向属地住建、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民政、卫

健、医保等部门报备，以便纳入支持范围。2021 年 6 月 30 日前，

各市要根据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情况，选择不

同类型住宅小区和物业服务管理企业，采取单独、联合、挂靠

建设居家养老机构等方式，由市住建局牵头，会同发展改革委

（局）、民政、卫健委（局）、医保局等部门，选择 3～5家物

业服务企业作为市级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项目，探索不

同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路径模式。各市住建部门将项目情况报

省住建厅，要逐步将示范项目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成果，

以点带面推开可行的物业服务企业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。 

充分发挥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微信、微博网络

新媒体作用，加大推进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

作的宣传力度，正确引导舆情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、小区业

主人人参与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氛围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

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居家社区养

老服务工作的指导督促，广泛宣传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

养老服务的创新做法和突出成效，树立表彰典型单位和个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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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高物业小区业主居家养老的参与热情。 

 

附件： 

1.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 

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》（建房„2020‟92号） 

        2.各市示范项目基本情况统计表 

 

 
 

 

 

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
 

 
 

 

 

陕 西 省 民 政 厅       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
 

 

 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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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1 年  月  日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

序号 单位名称 

企业基本情况 

项目名 服务企业名称 
场地面积

（㎡） 

专职人员

数（人） 

设施配置情况

（件） 
从业时间 

现服务数量

（人） 

1 ××市住建局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月 5日 


